毕业生档案回原籍申请书

（适用于户口未迁至学校的学生）
说明：

1. 此申请书是用于办理派遣手续，即办理《报到证》，转出档案。

2. 毕业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到院系领取《报到证》，领取时间由院系通知。 

3. 自《报到证》签发后10个工作日内，档案由学校统一按规定通过机要通道寄递至相关部门。所有的学生档案根据国家规定必须通过南京市机要局以机密信件的方式寄递，绝不允许本人自带。
4. 毕业生自报到证签发2个月内，凭《报到证》到相应的人事局或人才中心办理档案托管手续，并请人事局或人才中心将档案“回执”寄回学校。

本人已阅读以上说明，由于       原因，现申请将     届          院系        专业学号为         的        同学档案转回原籍               。

毕业生签字：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毕业生户口和档案回原籍申请书

（适用于户口已迁至学校的学生）
说明：
1. 此申请书是用于办理派遣手续，即办理《报到证》，转出档案。
2. 毕业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到院系领取《报到证》，领取时间由院系通知。 

3. 毕业生凭《报到证》到派出所(05级及以前的学生到小市派出所、06级及以后的学生到铁心桥派出所)户政窗口直接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办理《户口迁移证》。
4. 自《报到证》签发后10个工作日内，档案由学校统一按规定通过机要通道寄递至相关部门。所有的学生档案根据国家规定必须通过南京市机要局以机密信件的方式寄递，绝不允许本人自带。
5. 毕业生自报到证签发2个月内，凭《报到证》到相应的人事局或人才中心办理档案托管手续，并请人事局或人才中心将档案“回执”寄回学校。

6. 毕业生凭派出所签发的《户口迁移证》（有效期为一个月），在有效期内，原籍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本人已阅读以上说明，由于       原因，现申请将     届          院系        专业学号为        的       同学户口和档案转回原籍           。

毕业生签字：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毕业生档案留校代管申请书

注：若户口已迁至学校的学生户口随档案一起保留在学校，无需另外申请。

留校期间，毕业生必须注意以下事宜：

1、档案留校代管期限为半年，即到毕业当年的12月31日止，半年内免费存放。档案留校代管期内学生本人不再具有本校学籍，不能享受在校生的待遇。

2、档案在半年存放期内，学校继续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为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办理派遣，也可随时申请转回原籍，亦可到有关市县人才市场办理人事代理申请（先落户，后就业）。
3、毕业生档案留校代管期间，不受理办理派遣手续以外的任何与人事档案有关的事宜（如办理就业证、购房、出国、结婚、生育、考研等证明）。如预计在此期间需办理与派遣无关手续的，请毕业生提前将人事档案转回生源所在地或具有人事关系代理权的县以上人才流动机构，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户口随档案在半年存放期内，除补办居民身份证能领取《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外需出具户籍证明者，可凭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到铁心桥派出所盖章，根据国家规定其他证明学校无权开出。
5、档案存放期满，毕业生应及时到院系办理档案转出手续。否则，学校有权将毕业生户档关系转出至相应的部门（生源地的市、县级人才中心）。届时，毕业生仍需领取《报到证》到相应部门去办理档案托管及户口落户手续。
本人已阅读以上注意事项，由于       原因，      届               院（系）             专业学号为            的             同学申请将档案留校代管半年。
申请人（毕业生）签字：

联系电话（档案在校期间，请保持电话畅通）： 

申请日期：

此申请书由毕业生离校时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填写











